
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

苏环办﹝2015﹞256 号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环保局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》（环办﹝2015﹞52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建设项目重大变

动环评管理，现提出有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

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，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

变化（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）的，界定为重大变动。

二、建设项目存在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现有审批权限

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原审批部门不再受理此类建设项目的环

境影响评价修编材料。

三、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的，纳入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管理。

建设项目在开展竣工环境保护监测（调查）时，建设单位应当向

验收监测（调查）单位提供《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》，列出建

设项目变动内容清单，逐条分析变动内容环境影响，明确建设项目变

动环境影响结论。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结论负责。

验收监测（调查）单位应当将《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》作

为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（调查）的依据之一，对建设

项目变动情况及环境影响进行核实，在验收监测（调查）报告（表）

中设专章表述，并将建设单位提供的《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》

作为验收监测（调查）报告（表）的附件。

四、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项目的重大变动参照环办﹝2015﹞52 号

文附件清单进行认定。九个行业以外的其他工业类、生态类建设项目

的重大变动参照本通知附件清单进行认定。

附件：其他工业类、生态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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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（试行）

性质：

1.主要产品品种发生变化（变少的除外）。

规模：

2.生产能力增加 30%及以上。

3.配套的仓储设施（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他环境风险大的物品）

总储存容量增加 30%及以上。

4.新增生产装置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；原有

生产装置规模增加 30%及以上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

加。

地点：

5.项目重新选址。

6.在原厂址内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发生变化）导致

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。

7.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并新增了敏感点。

8.厂外管线路由调整，穿越新的环境敏感区；在现有环境敏感区

内路由发生变动且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显著增大。

生产工艺：

9.主要生产装置类型、主要原辅材料类型、主要燃料类型、以及

其他生产工艺和技术调整且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

环境保护措施：

10.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、规模、处置去向、排放形式等调整，导

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、范围或强度增加；其他可能导致环

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。



其他生态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（试行）

性质：

1.主要功能发生变化；主要开发任务发生变化。

规模：

2.主要线路长度增加 30%及以上。

3.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%及以上。

4.占地总面积（含陆域面积、水域面积等）增加 30%及以上。

5.配套的仓储设施（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他环境风险大的物品）

总储存容量增加 30%及以上。

6.新增主要设备设施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；

原有主要设备设施规模增加 30%及以上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

排放量增加。

地点：

7.项目重新选址。

8.在原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发生变化）导致

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。

9.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%及

以上。

10.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

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和要求更高的环境功能区；位

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环境敏感点。

生产工艺：

11.施工、运营方案发生变化，直接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，且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

增加。

环境保护措施：

12.施工期或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、规模、处置去向、排放

形式等调整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、范围或强度增加；

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调整，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

增加；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。


